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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泉教综〔2013〕19号 

�

�

关于印发《泉州市教育局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

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泉州师院、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、黎明职业大学、泉州电

大、市教科所、市职教中心，市直各中职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现将《泉州市教育局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附件：泉州市教育局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

名单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

2013 年 4 月 8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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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 

实施方案�
 

为贯彻落实《泉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“敬老文明号”

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泉老龄委〔2013〕1 号）精神，确保市直教

育系统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取得成效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活动目标 

通过市直教育系统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，落实各项惠老

优待政策、拓展老年服务内容、规范为老服务标准、提高为老服

务质量、创新老年服务方式，结合教育行业特点，做好老年教职

工、退休教职工的服务工作，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，

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 

二、范围对象 

市直有关高校、市教科所、职教中心，市直各中职学校、中

小学、幼儿园。 

三、创建内容 

(一)制定标准。参与创建的学校（单位）要规范创建活动内

部管理。从领导班子、工作队伍、惠老制度、为老服务、工作机

制、评价机制等方面制定明确的创建计划和具体创建标准。  

(二)公开承诺。参与创建的学校（单位）要通过网站、学校

（单位）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全面公开相关的惠老优待政策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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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、办事流程等。 

(三)岗位争创。参与创建的学校（单位）要贯彻落实并模范

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、《福建省老年人保护

条例》和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

见》（泉政文〔2006〕412 号）以及相关的惠老优待政策。学校

（单位）成员要带头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，明确为老

服务内容和条款，为老年教职工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。 

(四)特色活动。参与创建的学校（单位）根据本校（单位）

实际和行业特点，开展敬老宣传、重阳节慰问、扶老助老活动；

组织各种形式的主题实践活动，丰富老年教职工的生活；广泛开

展志愿服务活动，参与关爱孤寡老人、失能老人、空巢老人为重

点的为老服务志愿服务活动。 

(五)群众评议。参与创建的学校（单位）要采取座谈、问卷、

设置意见箱等方式，接受老年教职工的监督和评估，不断改进工

作，提升老年教职工的满意度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创建活动时间为 2013 年 4 月至 2013 年 12 月。创建活动分

为全面部署、创建实施、评选表彰三个阶段。 

(一)全面部署阶段：（2013 年 4 月） 

一是加强领导。市直有关学校（单位）要参照省、市做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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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本校（单位）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

落实工作职责。 

二是制定方案。市直有关学校（单位）根据自身情况，制定

切实可行的创建活动实施方案，积极参与创建“敬老文明号”活

动。 

三是动员部署。要及时学习、传达有关部门开展“敬老文明

号”创建活动的文件和会议精神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提升本

校（单位）教职工的创建热情。 

 (二)创建实施阶段：（2013 年 5 月—2013 年 6 月） 

一是档案建设。保证档案资料齐全、分类科学、立卷完备;

要将开展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的具体内容、成效和创建活动

实施方案、计划安排及其领导小组机构等文件材料先提交市创建

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。（根据泉老龄办〔2013〕22 号文件要

求，未提交创建工作资料的学校（单位）将不能参与泉州市“敬

老文明号”评比表彰活动。） 

二是强化实施。根据创建活动条件和要求,按照本校（单位）

的创建方案实施创建活动，规范创建程序, 积极参加泉州市“敬

老文明号”评比表彰活动。 

三是加强检查督促。适时组织调研活动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创

建过程中的问题。同时，根据需要优化活动方案，加大服务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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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服务品质。 

四是总结成果。认真总结创建设活动成果，将创建活动的先

进经验加以推广实施，推动创建活动规范化、常态化。 

五是评选表彰。积极参加首届泉州市“敬老文明号”评选活

动，做好相关参评材料的报送工作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市直有关学校（单位）要全面开展创建

活动,认真准备、明确目标、制定方案、抓好落实，确保创建活

动稳步推进。 

(二)加强分类指导。及时开展创建活动，精心设计活动载体，

创新活动形式，增强创建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。 

(三)坚持统筹兼顾。将开展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同做好

本学校（单位）其他工作结合起来，将开展尊老敬老教育、强化

尊老敬老意识与开展敬老助老优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。 

(四)建立长效机制。研究解决问题，将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

活动当做一项常态工作来抓，确保创建活动长抓不懈，常抓常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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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泉州市教育局“敬老文明号”创建活动 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组    长：王瑞钦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成    员：俞  捷  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

郑华强   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科长 

曾国跃   泉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

林进全 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

马清华   泉州市教育工会专职副主席 

陈军宣   泉州市教育局初幼教科科长 

黄世琴   泉州市教育局高教科科长 

蔡玉霖   泉州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 

办公室主任：庄辉竑 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副科长 

工作人员：吴燕忠  林美环  黄洺鋆  洪玮玮   

张少杰  徐淑美   

 

抄送：市老龄委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4月 8日印发 


